[bookmark: _Hlk12986050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2026年國內大專校院學生暑期實習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寫說明］請打字，勿手寫。
	姓名
	(中文)
　　　　
	近照 (jpeg檔)

	
	(英文)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國籍
	
	

	就讀學校
	
	

	系所
	
	

	年級
	
	學號
	

	E-mail
	
（務請填寫常用的電郵信箱，本所會將後續通知及課前預習資料寄至此電郵）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永久地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與申請人的關係
	

	緊急聯絡人
電話
	
	緊急聯絡人手機
	

	請列舉修習過之相關課程名稱
（例如：歷史、考古、中國古文字、博物館、展覽策劃、文物典藏、文物修復、數位化典藏等等）
	






二、自傳（1000字以內）






三、請用中文500字以內說明，您申請來「歷史文物陳列館」實習的理由。






四、請用中文1000字以內說明，您希望在「歷史文物陳列館」學到什麼。













五、應檢附文件
（一）學生證正反面（含本學期註冊章）、或請學校開立在學證明（擇一）
	學生證正面
	學生證反面


（二）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正面


（三）大學歷年成績單（請附加在申請表之後）（碩士生請加附碩士班成績單）
（四）履歷（請附加在申請表之後）
建議您提供自大學一年級起至今的學習或實習經歷、各種課內或課外活動、社會服務等，「條列」於履歷。至於詳細內容，請放在「六、非必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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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必填項目
申請人如果有值得記錄的學習經歷（學術論文、小論文、專題報告），或他處實習經歷，或參加課內或課外活動（例如各類競賽、營隊等）、或社會服務等，歡迎「條列」至履歷。如果有論文、小論文、專題報告、活動照片、或各類活動證明文件，歡迎附加在此處。謝謝！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辦理2026歷史文物陳列館暑期實習活動，須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您說明以下事項：
一、蒐集之目的：辦理本次活動之報名或聯繫相關事宜。
二、個人資料類別：辨識個人者：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E-mail信箱、行動電話等。
　　個人描述：性別、申請動機、個人興趣。
　　學校紀錄：學校、科系、年級。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辦理本次活動期間。
2.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3.對象及方式：本所將利用您的個資於本次活動製作簽到表並於活動期間內進行通知聯絡之用。
四、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向本所行使當事人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您應作適當之釋明。
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及請求刪除，但因本所執行本活動所必須者，依法得拒絕您的請求。
五、若您不提供正確且完整之個人資料，本所將無法完成您的報名作業並進行活動事宜之聯繫。
